附件2
关于《宝坻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
划分方案》的背景介绍
   
按照《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特制定《宝坻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方案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《方案》编制目的
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《“十四五”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，精准识别医院、学校、住宅等对噪声敏感的建筑物集中区域，明确管控边界，为后续实施差异化噪声管控、保障区域内人员声环境质量提供科学依据。
二、《方案》编制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5年1月1日起施行）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（2022年6月5日起施行）
3.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（2021年11月2日印发）
4.《“十四五”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环大气[2023]1号）
5.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（GB/T 15190-2014）
6.《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（津环协[2024]77号）
三、《方案》主要内容
本方案包含前言、适用范围、划分依据、划分原则、划分结果、相关说明、附图七项内容。
四、需要说明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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